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毕业企业认定条       件
根据《芜湖市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内企业毕业的暂行规定》精神，促进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孵化企业发展，制订认定程序如下：

一、参加毕业认定企业应具备条件：

进入创业中心孵化时间达到一年以上孵化企业。

二、毕业企业认定条件：

1、孵化企业达到以下条件的应当准予毕业：

1）企业年销售总收入达到200万元以上，高新技术项目或主导产品的销售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50%以上。

2）研究开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超过20%，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5%。

3）企业产权明晰，合法经营，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知识产权保护、财务、行政管理制度。

4）企业创办人或负责人接受了企业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2、孵化企业在孵化期间被市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进入本市经济园区、产业化基地发展的，视同达到毕业条件。

